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机关党支部学习制度 

 

第一条  为切实加强机关党的政治建设，严格落实“三会一

课”制度，不断强化机关党员的“四个意识”，更好服务学校发

展，结合机关实际，制定本学习制度。 

第二条  机关党支部学习范围包括机关各支部党员，根据 学

习内容和需要，可适当扩大到发展对象。 

第三条  学习的基本内容包括马克思列宁主义、毛泽东思

想、邓小平理论、“三个代表”重要思想、科学发展观、习近平

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等；专题学习主要涵盖时政热点及

学校党委、机关党委安排的学习内容。 

第四条  机关党支部学习可采取集体学习研讨、个人自学、

专题调研等多种形式，增强学习的吸引力、针对性和实效性。 

（一）集体学习。机关各党支部一般每两周组织一次党员集

中学习，由党支部书记负责召集，学习文件、经典论著、专题学

习讨论、观看视频、典型案例等。必要时可随时安排学习。集体

学习应保证充足学习时间，确保学习效果。 

（二）自学。党员在支部集体学习的基础上，自行安排学习

内容，保证足够的时间读书学习，撰写读书笔记，每学期要撰写

1 篇学习体会文章。 



  

（三）参加培训。根据学校党委干部培训安排，有计划地分

期分批选派人员参加培训。机关党委可根据工作需要，适时举办

支部委员培训班，以提高支部委员的各项素质，提高工作能力。 

第五条  每学期初，各支部应制定支部学期学习计划，并报

机关党委。 

第六条  各支部书记、部门负责人、支部委员应带头参加支

部学习，提高学习效果。全体党员应按时参加支部的学习活动，

不得无故缺席，更不得以工作为借口不参加学习培训。 

第七条  各支部要做好支部学习记录，党员要坚持做好学习

笔记。机关党委将定期抽查，随时掌握支部学习开展情况、党员

的学习情况。 

第八条  各支部要将党员学习情况纳入民主评议党员、党内

争先创优的考核中。对学习培训不认真、参加集中学习培训次数

少、笔记、心得未达到要求的以及迟到、早退和随意不参加的，

支部要及时与其谈心谈话。 

第九条  本制度由机关党委负责解释。 

第十条  本制度自印发之日起执行。 

 

 

 

 

 

 


